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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二）召开会议的时间和方式：2025年12月29日14:30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会议召集人及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四）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列席人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公司邀请列席的其他人员。
（六）会议记录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李文强先生、王璞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关于为联合体投标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联合体投

标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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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联合体投标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城发环境”）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联合体投标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业务暂未签署
相关文件，具体的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本次担保事项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计划与印度尼西亚当地公司PT. Waskita Sangir Energi（以下简称“WSE”）组成联合

体“CEVIA-ABE-WSE”（以下简称“联合体”）拟参加印度尼西亚主权投资基金PT Danantara
Investment Management 发起的垃圾发电项目招标，其中联合体股权占比为城发环境持有
92%，WSE持有8%。

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城发环境作为联合体牵头方，以联合体名义开具投标保函，投标保函
总金额为 600亿印尼盾(以 2025年 12月 26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2,508万元，实际金额将以发
生时汇率进行折算)。联合体成员WSE按其持股比例对城发环境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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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的联合体，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次担保额度的申请有效期为公司第八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

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在额度有效期内签订担保协议的，按照担保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担保义
务。在额度有效期内未签订担保协议的，担保额度失效。担保额度在授权范围内可循环使
用。

3.具体的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联合体基本信息
联合体名称：CEVIA-ABE-WSE
成立时间：2025年12月
股权机构：城发环境持股92%，WSE持股8%。
联合体于2025年12月新设立，故目前无财务数据。
（二）WSE的基本信息
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与WSE共同组建的联合体，除公司外的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PT. WASKITA SANGIR ENERGI
成立时间：2013年7月
法定代表人：Ferdian Syahria Kusuma
注册资本：188,088,000,000印度尼西亚盾
主营业务：水力发电
股权机构：PT Shalawat Power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底，总资产250,090,127,715印度尼西亚盾，净资产为180,594,

776,548印度尼西亚盾，营业总收入 18,717,789,657印度尼西亚盾，营业毛利 2,527,436,291印
度尼西亚盾

三、本次拟进行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开具相关保函，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等内容以实际开具

保函为准。
四、关于本次担保风险的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为联合体提供相关担保，系为满足投标业务开展需要，符合公司海外发展的战

略规划。由于公司持股联合体的比例为92%，且小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因
此本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
次提供担保的金额不会影响后续偿债能力，公司将在提供担保后密切关注被担保人的资信情
况、履约能力。

本次公司拟开具相关保函系为满足联合体投标项目需要，联合体最终是否中标存在不确
定性，若联合体最终未中标，则公司无需履行相关担保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21.4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5.27%；其中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总余额15.17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90%；其余全部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其他第三方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
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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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城发环境”）全资子公司城发水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城发水务”）在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河南产交所”）公开挂牌转让其
持有的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生态”或“标的公司”）100%股权。挂牌底
价以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为14,865.75万元。

经河南产交所确认，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投资”）作为唯一意向受
让方报名参与并根据挂牌条件缴纳了保证金，成为本次挂牌的受让方，其拟以挂牌底价受让
城发生态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城发生态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2.鉴于城发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投资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鉴于城发生态现有业务以道路工程建设为主，为进一步战略聚焦核心主业，通过剥离与

核心主业协同性较低的相关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
司城发水务于 2025年 11月 11日在河南产交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城发生态的
100%股权。其挂牌底价以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为14,865.75万元。
经河南产交所确认，城发投资作为唯一意向受让方报名参与并根据挂牌条件缴纳了保证金，
成为本次挂牌的受让方，其拟以挂牌底价14,865.75万元的价格受让城发生态100%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公司 362,579,14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6.47%，为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城发投资52.43%股权，为城发投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

席独立董事3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3位。本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
股权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文强先生、王璞女士依法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申报大厅216房间
法定代表人：王根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6月23日
注册资本：203,9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77620212U
股权结构：河南投资集团持股52.43%、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持股29.43%、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18.14%。
经营范围：供水、污水处理；环境绿化工程建设开发；停车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新型园

区的建设开发、租赁、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城市公共设施和
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1,691,481.41

1,222,002.16

469,479.25

2025年1月-9月

153,071.30

9,221.89

2024年12月31日

2,174,680.41

1,682,877.41

491,803.00

2024年度

309,287.37

20,065.54

（三）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公司 362,579,14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6.47%，为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城发投资52.43%股权，为城发投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城发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方。

（四）经查询，城发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城发生态100%股权，城发生态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华夏大道与护航路交汇处兴港大厦103室
法定代表人：王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年3月18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300553628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城发水务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餐厨垃圾处理；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32,348.53

17,483.58

14,864.95

2025年1月-6月

236.39

344.12

2024年12月31日

29,597.61

15,576.78

14,020.83

2024年度

1,129.88

-887.20

（三）审计和评估情况
城发水务聘请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城发生态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

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5〕第ZB11734号），截至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城发生态经审计
的账面净资产为14,864.95万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城发水务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河南城发生态
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5〕4362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5年
6月 30日，城发生态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总资产账面值 32,348.53万元，评估值 32,349.33万
元，评估增值0.80万元，增值率0.002%。负债账面值17,483.58万元，评估值17,483.58万元，评
估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值14,864.95万元，评估值14,865.75万元，评估增值0.80万元，
增值率0.01%。

（四）其他情况说明
城发生态作为城发水务全资子公司期间，公司向城发生态提供3,000.00万元借款用于支

持其经营发展，截至2025年12月10日，公司对城发生态借款本息共计3,030.20万元。受让方
将在产权交割前，向城发生态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偿还其对公司的借款本息，该笔专项资金不
低于截至其实际支付日时公司对城发生态借款本息总金额。

城发生态对城发水务应付股利2,410.75万元，受让方将在产权交割前，向城发生态提供足
额专项资金用于偿还其对城发水务的应付股利。

城发生态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城发生态股权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全资子公司城发水务持有城发生态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
买权事项。

城发生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除前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城发生态提供担保、财务资
助、委托理财的情况。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形成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评估与定价
（一）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城发水务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河南城发生态

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5〕4362号），截至评估基准日，城发生
态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净资产账面值14,864.95万元，评估值14,865.75万元。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挂牌底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且经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

城发生态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为14,865.75万元。最终成交价格按照《企业国
有资产交易操作规则》及河南产交所相关交易规则确定为本次交易挂牌底价14,865.75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河南产交所确认，城发投资通过公开摘牌的方式成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唯一合格受让

方，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城发水务将与其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甲方）：城发水务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甲方所持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产权转让的方式和价格
甲方将上述标的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经2025年12月10日采用公开

挂牌交易的方式，由乙方受让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大
写：壹亿肆仟捌佰陆拾伍万柒仟伍佰捌拾伍元陆角整（小写：￥148,657,585.6元）。

（四）产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和付款条件
1、首付款为总价款的51%，即人民币（大写）：柒仟伍佰捌拾壹万伍仟肆佰元整（小写￥75,

815,400元），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将首付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2、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1年内付清转让价款中的49%（以下简称“剩余价款”），即人民

币（大写）：柒仟贰佰捌拾肆万贰仟壹佰捌拾伍元陆角整（小写￥72,842,185.6元），并自本合同
生效日起就剩余价款中的未支付部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

3、乙方应就剩余价款向甲方提供合法担保。
（五）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1、根据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标的公

司现存借款本金金额￥30,000,000元，利率为年息 4.53%（利息计算公式为：借款本金×年利
率÷360×借款天数）。截至2025年12月10日，标的公司尚欠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息
合计人民币（大写）:叁仟零叁拾万零贰仟元整（小写￥30,302,000元），乙方应在产权交割前向
标的公司提供不低于标的公司所欠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息金额的专项资金（即对应
金额为截至2025年12月10日的借款本息合计￥30,302,000元以及之后至乙方实际支付该笔

款项之日止以￥3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4.53%计算的未付利息，实际金额以城发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计算为准）用于立即偿还标的公司所欠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本息。

2、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账面对甲方应付股利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壹拾万零柒仟
伍佰零玖元陆角伍分整（小写￥24,107,509.65元），乙方应在产权交割前向标的公司提供￥24,
107,509.65元专项资金用以清偿标的公司所欠甲方的未付股利。

3、本次股权交割后，标的公司法人资格存续，除本协议第五条前两项约定的债权债务承
担外，标的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

（六）产权交割事项
1、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

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2、乙方有权在支付完毕首笔股权转让款且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要求标的公司办理股权

变更登记手续：
（1）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2）城发生态已完成对甲方账面全部应付股利24,107,509.65元的支付；
（3）城发生态已完成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00,000元及其至实际支付

日利息的清偿。
3、自交割完成日起(含当日)，甲方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在标的公司享有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转由乙方享有和承担，该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与标的股权对应的标的公司利润分配/
转增股本/增资、法律法规和标的公司章程规定和赋予的其他任何权利以及标的股权项下的
全部权利和义务。

4、乙方有权在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对由甲方管理的标的公司的资产及文件进
行交接，甲方应向乙方移交甲方管理标的公司期间标的公司所有文件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账册、财务资料、员工名册、合同、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档案等。

5、乙方有权在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办理标的公司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及相
关管理人员的变更事宜，并对标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甲方应予以配合。

6、自乙方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3日内，甲方将与标的公司有关的文件资料编制
《交接单》移交给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

7、甲方对其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所提供文件与对应的转让标的一
致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七）过渡期安排
1、除非甲方未尽足够的善良管理义务，标的公司有关资产的过渡期损益均由乙方承担或

享有。
2、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公司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

的公司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
出妥善处理。

3、本合同过渡期内，除为标的公司正常经营之目的外，甲方保证标的公司及甲方不得签
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标的公司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易，不得使标的公司承担《资产评
估报告》之外的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对标的公司的资产做任何重大处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应付股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城发生态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城发水务应付股利余额 2,410.75万元。

受让方将在产权交割前，向城发生态提供足额专项资金用于偿还其对城发水务的应付股利。
同时，合同方已在《产权交易合同》中约定城发生态对城发水务的应付股利全部清偿完毕作为
本次交易的交割条件之一。

（二）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生产经

营。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城发生态100%股权有助于进一步战略聚焦核心主业，盘活存量资产，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且若交易成功完成，出售所得款可用于环保主业优质项目
收并购，符合公司做强做优做大环保主业的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权益。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值为依据，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城发水
务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向全社会征集受让意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挂
牌期间，城发投资作为唯一意向受让方报名参与并根据挂牌条件缴纳了保证金，根据《企业国
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并经河南产交所确认为最终摘牌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城发生态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
正常运作，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包含受同一

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76,379.18万元，
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或披露程序。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5〕第 ZB11734

号）；
（五）城发水务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河南城发生态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25〕4362号）；
（六）城发水务有限公司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之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5-071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城发环境”）近日收到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5〕12342号）。报告
载明，城发环境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该报告有效期为2025年12月30
日至2026年12月29日。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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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65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9）；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安琪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73人，代表股份567,498,23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606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496,784,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2939%（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6名，代表股份数量485,105,30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817%；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11,679,5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766人，代表股份70,713,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3121%。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提案进行了表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提案进行了表决。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100%，是
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5,325,765

11,439,263

566,765,028

比例

99.9113%

97.9431%

99.8708%

反对

票数

389,603

240,241

629,844

比例

0.0701%

2.0569%

0.1110%

弃权

票数

103,360

0

103,360

比例

0.0186%

0.0000%

0.0182%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4,054,523

11,435,663

565,490,186

比例

99.6826%

97.9122%

99.6462%

反对

票数

1,610,645

243,841

1,854,486

比例

0.2898%

2.0878%

0.3268%

弃权

票数

153,560

0

153,560

比例

0.0276%

0.0000%

0.0271%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同意

票数

554,723,465

比例

99.8029%

反对

票数

945,803

比例

0.1702%

弃权

票数

149,460

比例

0.0269%

是
否
通
过

-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11,439,260

566,162,725

97.9430%

99.7647%

240,241

1,186,044

2.0569%

0.2090%

3

149,463

0.0000%

0.0263%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4,714,447

11,679,504

566,393,951

比例

99.8013%

100.0000%

99.8054%

反对

票数

950,070

0

950,070

比例

0.1709%

0.0000%

0.1674%

弃权

票数

154,211

0

154,211

比例

0.0277%

0.0000%

0.0272%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3,031,982

11,439,260

564,471,242

68,035,673

比例

99.4986%

97.9430%

99.4666%

96.0652%

反对

票数

2,619,735

240,241

2,859,976

2,619,735

比例

0.4713%

2.0569%

0.5040%

3.6990%

弃权

票数

167,011

3

167,014

167,011

比例

0.0300%

0.0000%

0.0294%

0.2358%

是
否
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4,714,747

11,679,504

566,394,251

比例

99.8014%

100.0000%

99.8055%

反对

票数

933,470

0

933,470

比例

0.1679%

0.0000%

0.1645%

弃权

票数

170,511

0

170,511

比例

0.0307%

0.0000%

0.0300%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3,039,115

11,679,501

564,718,616

比例

99.4999%

100.0000%

99.5102%

反对

票数

2,600,602

3

2,600,605

比例

0.4679%

0.0000%

0.4583%

弃权

票数

179,011

0

179,011

比例

0.0322%

0.0000%

0.0315%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3,024,015

11,679,504

564,703,519

比例

99.4972%

100.0000%

99.5075%

反对

票数

2,615,402

0

2,615,402

比例

0.4705%

0.0000%

0.4609%

弃权

票数

179,311

0

179,311

比例

0.0323%

0.0000%

0.0316%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3,064,015

11,679,504

564,743,519

比例

99.5044%

100.0000%

99.5146%

反对

票数

2,584,902

0

2,584,902

比例

0.4651%

0.0000%

0.4555%

弃权

票数

169,811

0

169,811

比例

0.0306%

0.0000%

0.0299%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
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3,700,915

11,679,504

565,380,419

比例

99.6190%

100.0000%

99.6268%

反对

票数

1,952,402

0

1,952,402

比例

0.3513%

0.0000%

0.3440%

弃权

票数

165,411

0

165,411

比例

0.0298%

0.0000%

0.0291%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郑榕鑫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64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30日收到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邹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邹军先生因个人职业规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任何职
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邹军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
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的正常运营，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邹军先生的原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2026年4月13日）止，将按照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做好工作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军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657,937股，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限售条件股份55,646股，辞
职后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进行股份管理。

邹军先生自2007年加入公司，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相关职责和义务，公司
及董事会对邹军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长期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朱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纪要；
5、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简历
朱辉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8年，清华大学会计硕士。朱辉先生曾任大连融科储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金风国际首席财务官、浙江大华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美国财务总监、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欧非终端财务商务总监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朱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朱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朱辉先生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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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2025年12月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会议材料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董事蒋安琪女士、蒋卫平先
生、夏浚诚先生、邹军先生、黄玮女士、吴昌华女士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蒋安琪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设定Albemarle协议项下持续关连交易2026年度上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RT Lithium Limited（以下简称“RT Lithium”）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德”）49%股权，构成公司的关连人士。鉴于Albemarle Germany GmbH
（以下简称“雅保德国”）为RT Lithium之控股股东，为RT Lithium的联系人，雅保德国构成公
司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士。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雅保德国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
系。

格林布什锂辉石矿由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
称“TLEA”）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之全资子公司Talison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以下
简称“泰利森澳大利亚”）运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TLEA与雅保德国控股子
公司RT Lithium分别持有文菲尔德已发行股份的51%及49%。作为联合投资安排，文菲尔德
股东同意各股东有权采购格林布什锂辉石矿的实际年产量的50%。泰利森澳大利亚分别与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和RT Lithium签署了《采购协议》《分销协议》（泰利森澳大利亚与RT Lithi⁃
um签署的《采购协议》《分销协议》统称为“Albemarle协议”），以载列就泰利森澳大利亚向文菲
尔德股东分销产自格林布什矿的锂精矿产品有关的条款及条件。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就持续关连交易订立全年上限。公司拟对Albe⁃
marle协议项下雅保德国2026年度锂精矿采购量预计上限进行订立。

董事会认为：雅保德国与泰利森澳大利亚之间的锂精矿交易相关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
或更优条款于公司的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订立，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
益。本次订立相关协议项下2026年度预计交易量上限，亦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
整体利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H股公告：设定Albe⁃

marle协议下持续关连交易2026年度上限》。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朱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

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纪要；
3、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纪要；
5、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98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书面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军先生召集，于2025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年薪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年薪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5-100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1月1日搬迁至新址办公，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前：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5楼03/05单元
邮政编码：200335
变更后：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舜元科创大厦3层303-5室、4层401-402室
邮政编码：200335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网址、投资者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

均保持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北京中路282号津谷大厦1102、1103室
公司网址：www.infotm.com
投资者联系方式：021-58853066
传真号码：021-58853100
电子信箱：infotm@infotm.com
新办公地址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信澳宁隽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31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信澳宁隽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澳宁隽智选混合

019720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解聘基金经理

林景艺

冯玺祥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冯玺祥

内部调整

2025年12月30日

-

是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基金经理调整事宜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25年12
月 29 日 变 更 为 黄 明 先 生 ，变 更 后 的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号 仍 为 ：

913100007109314916。
特此公告。

附：黄明先生简历

黄明先生，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主持工作），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广东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三部负责人、证券研究中心总经理；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权益投资部基金分析师、首席分析师、副总经理，银行/外汇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基金投

资部总经理，权益研究投资部总经理；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助理总经理、投

资总监；太平金融稽核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审

计责任人；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裁等职。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1日


